
证券代码：601966� � � � � �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5-043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境外上市股份(H股)

发行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6月30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递交了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 ）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 本次发行上

市事项的相关申请资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 ）和香港

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且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及修订。

鉴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有权进

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 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境内监管机构规定条

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 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以及公司

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阅：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7519/documents/sehk25063004308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7519/documents/sehk25063004309.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本公告

以及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 购买或认购

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股份（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

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并需综合考虑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36� � � � � �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93,608,23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3.6835%）的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宛西控股” ）计划自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632,461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0.9799%）。

公司于近日收到宛西控股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宛西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193,608,23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3.683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 股份来源： 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 （含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 拟减持股票账户：

080****176）。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5,632,461股（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 则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799%。

4、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

外。

6、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宛西控股不存在已公开披露但尚未履行完毕的股份变动相关承诺；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宛西控股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计

划实施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规定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宛西控股严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宛西控股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966� � � � � � �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63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整倍数暨控制权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向本行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合计持股比例由14%增加到15%，触及5%整倍数。

3.�本次权益变动前，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发集团成为本行控

股股东；因国发集团是苏州市财政局的独资企业，苏州市财政局成为本行实际控制人。国发集团法律顾

问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本行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法律顾问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

就上述控制权变更事项出具了专业意见。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5年6月27日收到国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东

吴证券出具的《关于苏州银行股东权益变动暨控制权变更信息披露的告知函》《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5年1月14日到2025年6月27日，国发集团因集中竞价增持、可转债转股、

被动稀释等原因，与东吴证券合计在本行拥有权益的股份占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从前次《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披露的14%（详见本行2025年1月9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关于大股东累计权

益变动达到5%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增加至目前的15%，触及5%整倍数。 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国发集团

名称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涛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人民路3118号国发大厦北楼

注册资本

2,200,000万元

人民币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一致行动人 东吴证券

统一社会信用号码 91320500137758728U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 苏州市财政局（100%）

营业期限 1995年8月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国家规定的专营、专项审批商品除外），提

供各类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3118号国发大厦北楼

联系电话 0512-80780001

邮箱 office1995@szgfjt.com

（二）东吴证券

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范力

住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

星阳街5号

注册资本

496,870.2837万元人民

币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否 一致行动人 国发集团

统一社会信用号码 91320000137720519P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东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4.3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5.30%）等，参阅东吴证券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营业期限 1993年4月10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

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联系电话 0512-62601555

邮箱 dwzqdb@dwzq.com.cn

二、本次权益变动及控制权变更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

2025年1月14日至2025年6月26日，国发集团实施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以自有资金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可转债转股的方式累计增持本行股份11,772.4636万股，增

持金额合计85,628.5100万元，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2.6333%，该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在此期间，国发

集团一致行动人东吴证券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股

份375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0.0839%。 在上述过程中，由于本行发行的5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续转换为本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国发集团、东吴证券持股比例存在被动稀释的情况。该次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后，国发集团直接持有本行股份65,474.3124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14.6453%；东吴证券

直接持有本行股份375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0.0839%；上述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65,849.3124

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14.7292%。 以上情况详见本行6月27日披露的《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2025年6月27日，国发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

行股份1,210.6200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0.2708%。 截至2025年6月27日，国发集团直接持有本行

股份66,684.9324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14.9161%；东吴证券直接持有本行股份375万股，占本行

最新总股本的0.0839%； 上述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67,059.9324万股， 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

15.0000%。

综上，国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在本行拥有权益的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从前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披露的14%增加至目前的15%。

（二）控制权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

国发集团控制本行15.00%的股份，是控制本行股份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可实际支配的本行股

份表决权比例显著高于本行其他股东，国发集团可实际支配的本行股份表决权能够对本行股东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国发集团基于对本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本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进

一步增持本行股份。 增持涉及的后续事宜，本行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目前苏州银行董事会成员由13名董事构成，其中包括执行董事4名，非执行董事4名，独立董

事5名。 因苏州银行领导班子党组织关系隶属国发集团党委，国发集团通过苏州银行领导班子和党委

成员组织关系管理4名执行董事崔庆军、王强、李伟、赵刚；通过所持股权对2名非执行董事张统、陈文

颖（其任职资格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苏监管局核准）进行提名。 国发集团管理或提名的董事人

数明显超过其他股东，对苏州银行董事会也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 国发集团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可以对苏州银行股东会产生重大影

响，并可以对苏州银行董事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行董事会与国发集团一致判断认为国发集团已构成对

本行的实质控制，因此本行由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本行控股股东为国发集团，实际控制人为

苏州市财政局。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国发集团、东吴证券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最新总股本比例

(%)

国发集团 537,018,488 14.0000 666,849,324 14.9161

东吴证券 - - 3,750,000 0.0839

合计 537,018,488 14.0000 670,599,324 15.0000

备注：

1.�增持前“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指相关主体所持股份占前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前一

个交易日（2025年1月7日）本行总股本3,835,846,013股的比例。

2.�本次权益变动期间，由于可转债持续转股导致本行总股本增加至4,470,662,011股，股东持股

占比一定程度上被稀释。

3.�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国发集团未购买可转债，以存量持有的可转债转股14,089,337股。

4.�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中，国发集团、东吴证券增持本行股票涉及的资

金均为自有资金，并将在后续股权管理中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等有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前，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发集团成为本行控股

股东；因国发集团是苏州市财政局的独资企业，苏州市财政局成为本行实际控制人。国发集团法律顾问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本行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法律顾问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就

上述控制权变更事项出具了专业意见。

3.�本行仍将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并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财务体

系、管理机构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

4.�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查阅本行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事前已取得苏州市财政局批复同意，国发集团持股中资商业银行15%以上股东资

格事前已经过江苏金融监管局核准。

五、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苏州银行股东权益变动暨控制权变更信息披露的告知函》；

2.�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江苏金融监管局出具的《关于苏州银行变更股权的批复》（苏金复〔2025〕201号）。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66� � � � � � �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64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行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行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 ）大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发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对本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

自2025年7月1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不少于4

亿元人民币。

2.�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3.�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本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

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本行收到大股东国发集团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国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25年7月1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股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2.计划增持主体持有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国发集团直接持有本行股份666,849,324股，占本

行总股本的14.9161%；国发集团一致行动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持有本

行股份3,750,00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0839%。 以上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670,599,324股，占本行

总股本的15.0000%。

3.本次增持计划前12个月内，国发集团曾计划自2025年1月14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购买可转债转股的方式，合计增持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本

行2025年1月9日披露的《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截至2025年6月26日，国发集团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本行股份11,772.4636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

本的2.6333%，增持资金合计85,628.5100万元，该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在此期间，东吴证券以自有资

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股份375万股， 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

0.0839%。具体内容详见本行2025年6月27日披露的《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0）。 除此之外，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国发集团不存在其他已披露的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

4.�在本次公告前的6个月内，国发集团、东吴证券不存在减持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增持主体计划以共计不少于4亿元人民币买入本行股份。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5年7月1日起6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不得增持的期间除外。 实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须同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限

制买卖本行股票的规定。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

6.�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

7.锁定期：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将不减持本次增持的股份。

8.�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行股份，并将在上述

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9.�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完

成的风险。 如在增持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本行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2.�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本行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本行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本

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本行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本行的上市地位。

5.�本行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有关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增持主体关于增持计划的书面说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600387� � � � � � � � �股票简称：退市海越 公告编号：2025-061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6月14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16日一2025年7月4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含）一5,000万元（含）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74.5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4.4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825.3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83元/股一0.93元/股

1、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已交易11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

剩余4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将停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

注意风险。

2、因回购金额有限，可能短期内即达到回购上限：公司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毕或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总额为准。 公

司回购金额有限，存在短期内完成回购的情形，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本次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2.00元/股 （含）， 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

险。

4、公司短期内预计无法满足重新上市条件，且暂无此计划。

5、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将停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

始日为2025年6月16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7月4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公

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5个交易日内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6、经询证，公司前10大股东中，控股股东铜川汇能鑫能源有限公司承诺在回购期间、未来6个月不减持

公司股份；其余股东不排除在回购期间、未来6个月存在减持计划的情形。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且公司股票复牌后起至退市整理期结束之日 （预计为2025

年6月16日至2025年7月4日），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5,000万元

（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0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披露的

《海越能源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安排，在退市整理期内，公司将于每个交易日收盘后披露当日回购事项进展情况。 现

将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74.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4.43%。购买的最高价为0.93元/股、最低价为0.8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825.37万元。上述回购股份进

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387� � �证券简称：退市海越 公告编号：2025-063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9,240,8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55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闫宏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曾佳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苟斌辉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徐向

春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高汉祥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杨斌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李静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代行董事会秘书闫宏斌先生、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586,137 46.9713 105,068,996 52.7346 585,700 0.294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335,837 46.8457 105,319,296 52.8602 585,700 0.294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485,737 46.9209 102,770,932 51.5812 2,984,164 1.4979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571,037 46.9637 102,463,932 51.4271 3,205,864 1.609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65,909 78.6314 40,470,760 20.3124 2,104,164 1.0562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12,909 78.9059 40,784,124 20.4697 1,243,800 0.6244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584,109 79.5941 40,290,924 20.2222 365,800 0.1837

8、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4,750 8.4942 34,526,824 31.5870 65,495,172 59.91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3,025,850 6.6355 40,470,760 88.7501 2,104,164 4.6144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与子公司

互保额度的议案

3,572,850 7.8350 40,784,124 89.4373 1,243,800 2.7277

8

关于追认关联方并

确认关联交易的议

案

9,284,750 20.3609 34,526,824 75.7154 1,789,200 3.92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4、8未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议案5、6、7获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梁效威、蒙象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0387� � � � � � � � �股票简称：退市海越 公告编号：2025-062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

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为2025年6月16日，预

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7月4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本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15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已交易11个交易日，剩余4个交易日，交

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及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

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

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将于退市整理期内进行股份回购，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元/股（含）。 因公司回购金额有限，存在短期内完成回购的

情形；本次股份回购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明确在回购期间、未来6个月无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其余股东不

排除在回购期间、未来6个月存在减持计划的情形，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6月6日，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2025]13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6月16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一）证券代码：600387

（二）证券简称：退市海越

（三）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16日，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如不考虑全天停牌因

素，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7月4日。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

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日。 如证券交易日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

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

日涨跌幅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个人投资者买入退市整理股票的，应当具备24个月以上的股票

交易经历，且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资产在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日均（不含通过

融资融券交易融入的证券和资金）在人民币50万元以上。 不符合以上规定的个人投资者，仅可卖出已持有

的退市整理股票。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于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险提示

公告；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事宜。

五、其他重要提示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及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

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

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将于退市整理期内进行股份回购，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元/股（含）。 因公司回购金额有限，存在短期内完成回购的情

形；本次股份回购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明确在回购期间、未来6个月无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其余股东不排

除在回购期间、未来6个月存在减持计划的情形，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在退市整理期内每日披露回购事项进展情况。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003� � � �证券简称：退市龙宇 公告编号：2025-073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3003 退市龙宇 A股 停牌 2025/7/1

● 公司终止上市适用退市整理期的情形,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6月30日。

● 终止上市暨摘牌日为 2025年7月3日。

● 是否进入退市板块挂牌：是。

● 主办券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主办券商后续披露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s://www.neeq.com.cn）的股份确权公告，尽快完成股份确权手续，并办

理加挂资金账户等交易结算手续。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自律监管决定书《关于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5〕119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第一节 终止上市股票的证券种类、简称、代码、终止上市决定日期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股票简称：退市龙宇（原*ST龙宇）

3.股票代码：603003

4.终止上市决定日期：2025年5月30日

第二节 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因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你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2025年4月29日，你公司提交并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4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

等规定，你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条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0条、第9.3.11条和第9.3.14条的规

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本所决定终止你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9.6.2条、第9.6.4条和第9.6.10条等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2023年）》第3.3.13条等规定，自本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5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你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首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其他交易日涨跌

幅限制为10%。本所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对你公司股票予以摘牌，股票终止上市。退市整

理期间，你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本所其他规定，并履行相关义务。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的规定，你公司应当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转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45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

如你公司对本所作出的终止上市决定不服，可以在本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

申请复核。 ”

第三节 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10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交易，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股票已交易满15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已

结束。

第四节 终止上市暨摘牌日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将

在2025年7月3日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第五节 终止上市后相关后续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后，根据《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退市公

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转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

司板块挂牌转让。 主办券商原则上应在摘牌后45个交易日内完成挂牌手续。

（一）公司已与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股票转让协议》，聘请其担任公司主办券商，委

托其为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票重新确认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相关事宜。

（二）根据《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退市登记业务办理期

间由主办券商负责登记公司股份，并办理股份确权、协助执法等业务。股东可到主办券商或其他具有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业务资格的代办券商办理股份重新确认、登记和托管手续。

（三）公司或主办券商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 ）申请办理沪市退出登记手续。 自完成沪市退出登记至在退市板块办理完成股份初始登记

业务期间，主办券商负责办理股份确权、协助执法及投资者证券持有和变动记录维护等业务。

（四）公司或主办券商将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为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和普通机构投资者提供

证券账户的初步转换服务。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投资者的沪市证券账户信息，初步转换得到投

资者可在退市板块使用的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转换原则请详见主办券商发布的公司股份确权公告。 自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主办券商办理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业务期间，请投资者不要注销初步

转换得到的证券账户，避免影响股份的登记和转让。

（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s://www.neeq.com.

cn）发布的股份确权公告，尽快完成股份确权手续，并办理加挂资金账户等交易结算手续。

第六节 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一）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25楼

（三）咨询电话：021-58300945

（四）传真：021-58308810

（五）电子信箱ir@lonyerdata.com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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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上海金陵紫金山大酒店四楼紫金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7,260,9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73.709600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代董事长、董事兼总经理刘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4人，出席3人，独立董事于桂红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晔侃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07,758 78.9076 32,978,229 13.3374 19,174,998 7.755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943,658 78.0323 32,991,229 13.3426 21,326,098 8.625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196,758 80.1569 29,218,029 11.8166 19,846,198 8.0265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317,958 80.6103 28,660,029 11.5910 19,282,998 7.7987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243,458 80.5802 29,273,729 11.8392 18,743,798 7.580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321,694 35.4545 70,521,883 63.5863 1,063,700 0.959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365,602 64.8568 73,203,780 29.6058 13,691,603 5.5374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37,702 66.2205 73,876,880 29.8780 9,646,403 3.9015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386,961 79.8294 35,158,524 14.2191 14,715,500 5.9515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876,658 84.0717 37,089,524 15.0001 2,294,803 0.928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顾凤惠为董事的

议案

155,008,558 62.6902 是

11.02

选举张晔侃为董事的

议案

38,767,978 15.6789 否

11.03

选举周新明为董事的

议案

2,418,316 0.9780 否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其摘要

82,175,809 63.1544 28,660,029 22.0260 19,282,998 14.8196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82,101,309 63.0971 29,273,729 22.4976 18,743,798 14.4053

6

关于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39,321,694 35.4545 70,521,883 63.5863 1,063,700 0.9592

7

关于2025年度申请

银行授信额度的议

案

43,223,453 33.2184 73,203,780 56.2591 13,691,603 10.5225

8

关于2025年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46,595,553 35.8099 73,876,880 56.7764 9,646,403 7.4137

11.01

选举顾凤惠为董事

的议案

37,866,409 29.1014

11.02

选举张晔侃为董事

的议案

38,767,978 29.7942

11.03

选举周新明为董事

的议案

2,418,316 1.858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案9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的议案4、5、6、7、8、11已对持股5%以下的股东单独计票；

3、审议的议案6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未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毅杰律师、崔美玲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03� �证券简称：退市龙宇 公告编号：2025-072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完成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6/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10日~2025年6月30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含)~10,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上限 4.85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3,758.9724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9.99%

实际回购金额 9,175.514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23元/股~2.73元/股

1、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7%。 购买的最高价为2.59元/股、最低价为2.51元/股，支付

的总金额为254.3736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2、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已交易15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剩余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

期届满后，将停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

3、公司短期内预计无法满足重新上市条件，且暂无此计划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在

退市整理期内（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30日）进行股份回购，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43）。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6月11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5年6月12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中，详细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

（二）2025年6月30日， 公司完成回购， 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37,589,72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99%，回购最高价格2.73元/股，回购最低价格2.23元/股，回购均价2.44元/股，使用资金总额91,755,

146.9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使用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回购股份的提议股东，已承诺在回

购期间没有的增减持计划。 2025年6月7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关于第六期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3）。 经自查，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之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回购股份的

提议股东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76,293,334 100.00 376,293,334 1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37,589,724 9.99

股份总数 376,293,334 100.00 376,293,334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相关要求，在三年内按照依法披露的用途进行转

让，或未按照披露用途转让的，在三年期限届满前经股东大会授权后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087� �证券简称：英科再生 公告编号：2025-040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暨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8日~2026年4月7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8,154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2%

累计已回购金额 973,465.25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5.44元/股~25.5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的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41.44元/股（含），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5）。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41.4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1.38元/股（含）。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38,

1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5.59元/股，最低价为25.4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973,465.2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信息披露

20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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